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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要求召開股東特別大會之更新

茲提述信源企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5年 1月3日及2025年1月8日有

關（其中包括）宣稱要求之公告（「該等公告」）。除本公告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

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經審議要求通知，董事會於 2025年 1月 23日舉行的董事會會議上議決，鑑於本公

司需要時間對名列要求通知的候任董事進行盡職審查及背景調查並編製股東特別

大會通告及通函，其將根據細則的規定因應宣稱要求召開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

別大會日期定於2025年3月1日（星期六）。

本公司將根據細則及上市規則的規定，適時向股東發出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及通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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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2025年1月23日

於本公告日期，陳銘先生、陳家幹先生、徐文均先生、陳延標先生、林世鋒先生

及劉維芃女士為執行董事；及魏書松先生及徐捷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